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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、 交 通 部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舉 發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之 態 度 與 技 巧 不 當 ， 導 致

民 眾 申 訴 或 經 異 議 而 裁 定 免 罰 之 比 率 逐 年 升 高 ； 交 通 部 為 公 路 行 政 管 轄 權

責 劃 分 之 便 ， 概 將 國 道 新 建 工 程 局 主 辦 新 闢 完 成 之 東 西 向 聯 絡 道 路 ， 全 數

編 定 為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， 不 符 現 行 法 令 、 公 路 設 計 規 範 及 用 路 人 期 望 ， 且 未

依 車 種 及 違 規 嚴 重 程 度 ， 訂 定 高 速 公 路 超 速 分 級 裁 罰 標 準 ， 對 於 大 型 事 故

車 輛 之 拖 吊 及 散 落 物 清 理 ， 迄 未 訂 定 相 關 費 率 標 準 。 均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

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舉 發 ， 民 眾 申 訴 或 經 異 議 而 裁 定 免 罰 之 比 率 逐 年 升 高 ， 顯 見 民

怨 未 曾 紓 緩 ， 內 政 部 對 於 國 道 員 警 之 執 勤 態 度 與 取 締 技 巧 ， 應 即 督 促 檢 討 改 進  

按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機 關 處 理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要 點 規 定 ， 民 眾 對 於 交 通 違 規 取 締 不 服

或 執 勤 態 度 不 佳 者 ， 得 以 書 面 、 言 詞 或 電 子 郵 件 向 警 察 機 關 或 相 關 機 關 提 出 陳 情 或 申

訴 。 另 查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八 條 及 第 九 條 規 定 ， 違 規 行 為 人 不 服 舉 發 事 實 者 ，

應 於 十 五 日 內 ， 向 處 罰 機 關 （ 臺 北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所 、 高 雄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處 及 公 路

總 局 所 屬 各 地 監 理 單 位 ） 陳 述 意 見 ； 同 條 例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定 ， 受 處 分 人 不 服 處 罰 機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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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為 之 處 罰 ， 得 於 接 到 裁 決 書 之 翌 日 起 二 十 日 內 ， 向 管 轄 地 方 法 院 聲 明 異 議 ； 受 處 分

人 不 服 法 院 之 裁 定 者 ， 得 提 出 抗 告 ， 但 對 抗 告 之 裁 定 不 得 再 抗 告 。  

經 調 閱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（ 下 稱 國 道 警 察 局 ） 各 警 察 隊 九 十 年 至 九 十

三 年 間 受 理 民 眾 申 訴 案 件 統 計 資 料 ： 九 十 年 申 訴 案 件 計 二 二 、 七 ○ 四 件 ， 占 違 規 舉 發

總 件 數 之 1.003% ， 其 中 申 訴 員 警 執 勤 服 務 態 度 不 佳 計 一 ○ ○ 件 ， 占 0.0044% ； 九 十

一 年 申 訴 案 件 計 二 二 、 三 九 一 件 ， 占 違 規 舉 發 總 件 數 之 1.028% ， 其 中 申 訴 員 警 執 勤

服 務 態 度 不 佳 計 一 二 七 件 ， 占 0.0058% ； 九 十 二 年 申 訴 案 件 計 二 三 、 七 七 三 件 ， 占 違

規 舉 發 總 件 數 之 1.645% ， 其 中 申 訴 員 警 執 勤 服 務 態 度 不 佳 計 一 ○ 五 件 ， 占

0.0072% ； 九 十 三 年 （ 一 月 至 七 月 ） 申 訴 案 件 計 一 ○ 、 六 六 一 件 ， 占 違 規 舉 發 總 件 數

之 1.767% ， 其 中 申 訴 員 警 執 勤 服 務 態 度 不 佳 計 六 ○ 件 ， 占 0.0099% 。 另 依 交 通 部 轉 據

所 屬 公 路 總 局 、 臺 北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所 及 高 雄 市 交 通 事 件 裁 決 處 ， 就 目 前 公 路 監 理 資

訊 系 統 錄 查 有 案 之 國 道 違 規 案 件 裁 決 處 理 資 料 統 計 ： 九 十 年 受 處 分 人 異 議 案 件 計 三 、

三 三 九 件 ， 占 違 規 舉 發 總 件 數 之 0.2052% ， 其 中 裁 定 免 罰 計 四 十 六 件 ， 占 0.0028% ；

九 十 一 年 受 處 分 人 異 議 案 件 計 四 、 七 九 二 件 ， 占 違 規 舉 發 總 件 數 之 0.2839% ， 其 中 裁

定 免 罰 計 一 ○ 一 件 ， 占 0.0060% ； 九 十 二 年 受 處 分 人 異 議 案 件 計 四 、 一 二 二 件 ， 占 違

規 舉 發 總 件 數 之 0.3101% ， 其 中 裁 定 免 罰 計 一 二 五 件 ， 占 0.0094% 。  

揆 諸 前 揭 國 道 員 警 執 法 遭 民 眾 申 訴 案 件 統 計 ， 每 年 均 達 二 萬 件 以 上 ， 其 中 申 訴 「 員

警  執 勤 服 務 態 度 不 佳 」 每 年 亦 超 過 一 百 件 ； 而 國 道 員 警 所 舉 發 之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中 ， 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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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處 分 人 異 議 而 裁 定 免 罰 之 案 件 數 ， 近 二 年 帄 均 仍 逾 百 件 。 該 等 申 訴 或 異 議 案 件 所 占

舉 發 總 件 數 之 比 率 雖 低 ， 然 其 逐 年 升 高 之 趨 勢 ， 已 足 徵 民 怨 未 曾 紓 緩 ， 內 政 部 對 於 國

道 員 警 之 執 勤 態 度 與 取 締 技 巧 ， 應 即 督 促 檢 討 改 進 。  

二 、 交 通 部 為 公 路 行 政 管 轄 權 責 劃 分 之 便 ， 未 周 延 考 量 道 路 原 設 計 條 件 、 等 級 與 功 能 ， 概

將 國 道 新 建 工 程 局 主 辦 新 闢 完 成 之 東 西 向 聯 絡 道 路 ， 全 數 編 定 為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， 致 部

分 國 道 條 件 與 現 行 法 令 及 設 計 規 範 有 間 ， 未 符 用 路 人 之 認 知 與 期 望 ， 迭 生 混 淆 與 民 怨 ，

顯 有 未 洽  

按 公 路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用 詞 定 義 如 左 ： 一 、 公 路 ： 指 供 車 輛 通 行 之 道 路 及

其 用 地 範 圍 內 之 各 項 設 施 ， 包 括 國 道 、 省 道 、 縣 道 、 鄉 道 及 專 用 公 路 。 二 、 國 道 ： 指

聯 絡 二 省  （ 市 ） 以 上 ， 及 重 要 港 口 、 機 場 、 邊 防 重 鎮 、 國 際 交 通 與 重 要 政 治 、 經 濟 中

心 之 主 要 道 路 。 三 、 省 道 ： 指 聯 絡 二 縣 （ 市 ） 以 上 、 省 際 交 通 及 重 要 政 治 、 經 濟 中 心

之 主 要 道 路 。 四 、 縣 道 ： 指 聯 絡 縣  （ 市 ） 及 縣 （ 市 ） 與 重 要 鄉 （ 鎮 、 市 ） 間 之 道 路 。 … 」 ；

同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全 國 公 路 路 線 系 統 ， 應 配 合 國 家 整 體 建 設 統 籌 規 劃 。 其 制 定 程 序

如 左 ： 一 、 國 道 、 省 道 ， 由 中 央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核 定 公 告 。 二 、 縣 道 、

鄉 道 ， 由 縣 （ 市 ）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擬 訂 ， 報 請 中 央 公 路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告 。 … 」 。 高 速

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規 則 所 用 名 詞 ， 釋 義 如 左 ： 一 、 高 速 公 路 ： 指 其

出 入 口 完 全 控 制 ， 中 央 分 隔 雙 向 行 駛 ， 除 起 訖 點 外 ， 並 與 其 他 道 路 立 體 相 交 ， 專 供 汽

車 行 駛 之 公 路 。 … 」 ； 同 規 則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違 反 本 規 則 之 規 定 ， 依 道 路 交 通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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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處 罰 條 例 或 其 他 有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處 罰 」 。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：

「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，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， 處 汽 車 駕 駛 人 新 臺

幣 三 千 元 以 上 六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。 … 」 ； 同 條 例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汽 車 駕 駛 人 ， 行 車 速

度 ， 超 過 規 定 之 最 高 時 速 ， … 處 新 臺 幣 一 千 二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四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； … 」 。  
查 目 前 已 完 工 通 車 且 編 定 為 國 道 之 公 路 ， 計 有 ： 國 道 一 號 、 二 號 、 三 號 、 三 甲 、

四 號 、 五 號 、 八 號 及 十 號 等 ， 均 係 交 通 部 所 屬 臺 灣 區 國 道 新 建 工 程 局 （ 下 稱 國 工 局 ）

主 辦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與 施 工 ， 完 工 後 交 由 臺 灣 區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局 （ 下 稱 高 公 局 ） 及 國 道

警 察 局 各 依 權 責 負 責 養 護 、 管 理 及 執 法 等 業 務 ， 按 「 道 路 交 通 標 誌 標 線 號 誌 設 置 規 則 」

第 八 十 八 條 規 定 ， 均 以 「 梅 花 」 （ 指 １ ） 為 國 道 路 線 編 號 標 誌 。 然 查 前 揭 八 條 國 道 中 ，

除 聯 絡 北 高 兩 市 之 國 道 一 號 、 三 號 及 聯 絡 中 正 機 場 之 國 道 二 號 外 ， 其 餘 三 甲 、 四 號 、

五 號 、 八 號 及 十 號 等 國 道 ， 僅 係 聯 絡 縣 （ 市 ） 或 鄉 （ 鎮 、 市 ） 間 之 道 路 ， 容 與 前 揭 公

路 法 第 二 條 之 國 道 定 義 有 間 。  

另 詢 據 交 通 部 查 復 ， 目 前 國 道 係 就 行 政 系 統 劃 分 ， 其 設 計 等 級 亦 包 含 快 速 道 路 ，

如 ： 國 道 八 號 於 「 南 一 三 三 鄉 道 」 以 西 路 段 ， 因 有 多 處 帄 交 路 口 ， 不 符 高 速 公 路 定 義 ；

其 餘 各 號 國 道 均 定 位 為 「 高 速 公 路 」 ， 用 路 人 若 有 交 通 違 規 情 事 ， 均 適 用 「 高 速 公 路

交 通 管 制 規 則 」 而 依 「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」 規 定 ， 處 以 較 一 般 道 路 為 重 （ 三 千 元

以 上 ） 之 罰 鍰 。 至 速 限 之 訂 定 ， 高 速 公 路 設 計 時 係 依 據 車 輛 因 素 、 道 路 之 曲 率 、 視 距 、

縱 坡 度 、 超 高 、 漸 變 率 等 各 項 當 地 之 不 同 道 路 條 件 ， 參 照 交 通 部 訂 頒 「 公 路 路 線 設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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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範 」 之 安 全 係 數 ， 分 別 訂 定 設 計 速 率 （ 最 大 容 許 安 全 範 圍 ） ， 車 輛 行 駛 速 度 超 過 設

計 速 率 時 ， 即 超 出 安 全 標 準 ， 因 此 訂 定 速 限 時 必 須 依 據 「 速 限 不 得 高 於 設 計 速 率 」 之

原 則 訂 定 。 然 經 本 院 調 閱 交 通 部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交 技 （ 九 十 ） 字 第 ○ ○ ○ 四 八 一 號

函 頒 布 之 「 公 路 路 線 設 計 規 範 」 ， 第 一 章 有 關 公 路 等 級 與 設 計 速 率 表 明 載 ： 高 速 公 路

等 級 應 為 二 級 路 以 上 ， 其 位 於 鄉 區 之 帄 原 路 段 最 低 設 計 速 率 為 100km/hr ； 惟 據 交 通 部

查 復 各 該 已 通 車 國 道 之 設 計 速 率 ， 國 道 三 號 汐 止 系 統 至 中 和 交 流 道 段 （ 隧 道 內

90km/hr ） 、 國 道 三 甲 （ 80km/hr ） 、 國 道 五 號 南 港 至 石 碇 段 （ 80km/hr ） 、 國 道 二 號 機

場 至 機 場 系 統 交 流 道 段 （ 90km/hr ） 、 國 道 四 號 （ 90km/hr ） 及 國 道 十 號 （ 80-90km/hr ）

等 多 條 高 速 公 路 ， 其 設 計 速 率 於 鄉 區 之 帄 原 路 段 均 未 達 前 揭 公 路 路 線 設 計 規 範 之 最 低

標 準 ， 其 道 路 等 級 與 功 能 定 位 ， 顯 未 洽 當 。  

交 通 部 為 公 路 行 政 管 轄 權 責 劃 分 之 便 ， 未 周 延 考 量 道 路 原 設 計 條 件 、 等 級 與 功 能 ，

概 將 國 工 局 主 辦 新 闢 完 成 之 東 西 向 聯 絡 道 路 ， 全 數 編 定 為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， 卻 囿 於 設 計

速 率 未 達 規 範 標 準 ， 速 限 始 終 無 法 如 用 路 人 期 望 提 昇 至 高 速 公 路 水 準 ， 甚 至 較 省 道 快

速 道 路 之 速 限 為 低 ， 然 交 通 違 規 罰 鍰 卻 相 對 為 重 ， 加 上 現 行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或 國 道 快 速

道 路 ， 均 以 「 梅 花 」 為 路 線 編 號 標 誌 ， 此 與 一 般 民 眾 所 認 知 「 梅 花 標 誌 即 代 表 國 道 高

速 公 路 」 之 意 ， 顯 有 落 差 ， 致 用 路 人 行 經 設 計 品 質 未 達 預 期 水 準 之 國 道 路 段 時 ， 怨 言

迭 生 。 交 通 部 允 應 就 現 行 公 路 相 關 法 令 、 行 政 權 責 劃 分 及 道 路 等 級 、 功 能 定 位 等 ， 重

新 檢 討 修 正 、 明 確 劃 分 ， 維 護 國 道 應 有 之 行 車 品 質 與 服 務 水 準 ， 以 杜 民 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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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現 行 高 速 公 路 行 車 超 速 ， 未 依 車 種 及 違 規 嚴 重 程 度 採 分 級 裁 罰 ， 不 僅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，

亦 難 遏 止 嚴 重 危 害 交 通 安 全 之 行 為 ， 顯 欠 允 當  

按 高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汽 車 行 駛 高 速 公 路 應 依 速 限 標 誌 指

示 。 … 」 。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 或 設 站 管

制 之 道 路 ， 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， 處 汽 車 駕 駛 人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以 上 六 千 元 以 下 罰

鍰 。 … 」 ； 同 條 例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汽 車 駕 駛 人 ， 行 車 速 度 ， 超 過 規 定 之 最 高 時 速 ， …

處 新 臺 幣 一 千 二 百 元 以 上 二 千 四 百 元 以 下 罰 鍰 … 」 ； 同 條 例 第 九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：

「 本 條 例 之 罰 鍰 基 準 … 等 事 項 之 處 理 細 則 ， 由 交 通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定 之 」 。  

另 查 交 通 部 依 據 前 揭 條 例 規 定 所 訂 頒 之 「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統 一 裁 罰 基 準

表 」 ， 其 中 有 關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第 三 十 三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之 裁 罰 基 準 ，

摘 錄 表 列 如 下 ：  

違  反  事  件  

法 條 依 據

（ 道 路 交 通

管 理 處 罰 條

例 ）  

法 定 罰 鍰 額

度 （ 新 臺

幣 ： 元 ） 或

其 他 處 罰  

違 規 車 種

類 別 或 違

規 情 節  

統  一  裁  罰  標  準  （ 新 臺 幣 ： 元 ）  

期 限 內 繳 納

或 到 案 聽 候

裁 決 者  

逾 越 應 到 案 期

限 十 五 日 內 ， 繳

納 罰 鍰 或 到 案

聽 候 裁 決 者  

逾 越 應 到 案 期

限 十 五 日 以 上

三 十 日 以 內 ， 繳

納 罰 鍰 或 到 案

聽 候 裁 決 者  

逾 越 應 到 案 期

限 三 十 日 以

上 ， 繳 納 罰 鍰 或

逕 行 裁 決 處 罰

者  

汽 車 行 駛 於 高 速 公 路

或 設 站 管 制 之 道 路 ，

而 不 遵 管 制 之 規 定 者  

第 三 十 三 條  

三 ○ ○ ○ ｜

六 ○ ○ ○  

 
三 ○ ○ ○  四 ○ ○ ○  五 ○ ○ ○  六 ○ ○ 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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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 駛 人 行 車 速 度 ， 超

過 規 定 之 最 高 時 速 未

滿 二 十 公 里 者  

第 四 十 條  

第 一 項 及  

第 二 項  

一 二 ○ ○ ｜

二 四 ○ ○  

機  車  一 二 ○ ○  一 四 ○ ○  一 七 ○ ○  一 九 ○ ○  

汽  車  一 七 ○ ○  一 九 ○ ○  二 二 ○ ○  二 四 ○ ○  

駕 駛 人 行 車 速 度 ， 超

過 規 定 之 最 高 時 速 二

十 公 里 以 上 者  

第 四 十 條  

第 一 項 及  

第 二 項  

一 二 ○ ○ ｜

二 四 ○ ○  

機  車  一 四 ○ ○  一 七 ○ ○  一 九 ○ ○  二 二 ○ ○  

汽  車  一 九 ○ ○  二 二 ○ ○  二 四 ○ ○  二 四 ○ ○  

經 詢 據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查 復 ， 國 道 警 察 局 各 警 察 隊 近 三 年 來 取 締 國 道 超 速 違 規 案 件

總 數 ： 九 十 年 計 一 六 九 萬 三 、 四 七 一 件 ， 九 十 一 年 計 一 六 八 萬 三 、 五 四 八 件 ， 九 十 二

年 計 一 ○ 六 萬 六 、 五 三 八 件 ； 然 按 現 行 法 令 規 定 ， 汽 車 行 駛 高 速 公 路 未 依 速 限 標 誌 指

示 之 違 規 處 罰 ， 係 依 期 限 內 繳 納 或 到 案 聽 候 裁 決 與 否 ， 採 一 致 性 之 罰 鍰 額 度 ， 並 未 比

照 一 般 道 路 依 車 種 及 超 速 嚴 重 程 度 等 分 級 裁 罰 。  

按 行 車 超 速 失 控 ， 向 為 高 速 公 路 重 大 傷 亡 事 故 肇 因 之 一 ， 屬 駕 駛 人 主 觀 蓄 意 且 惡

性 重 大 之 違 規 ， 尤 以 嚴 重 超 速 對 於 安 全 煞 停 時 間 、 距 離 及 駕 駛 人 視 野 之 影 響 更 鉅 ， 其

危 險 性 將 急 遽 增 加 ， 如 僅 依 現 行 裁 罰 基 準 採 一 致 性 之 罰 鍰 ， 不 僅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， 亦 難

遏 止 嚴 重 危 害 交 通 安 全 行 為 ， 顯 欠 允 當 。 交 通 部 應 即 積 極 檢 討 修 訂 現 行 法 令 ， 以 確 保

高 速 公 路 用 路 人 之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與 合 法 權 益 。  

四 、 國 道 一 號 通 車 至 今 已 逾 二 十 六 年 ， 然 高 速 公 路 大 型 事 故 車 輛 之 拖 吊 及 散 落 物 清 理 ， 迄

未 訂 定 相 關 費 率 標 準 ， 導 致 收 費 爭 議 不 斷 ， 延 宕 事 故 排 除 時 效 ， 核 有 未 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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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詢 據 交 通 部 查 復 ， 為 加 速 大 型 車 輛 故 障 或 事 故 之 排 除 ， 目 前 高 公 局 於 國 道 沿 線

特 約 二 十 四 家 民 間 大 吊 車 廠 商 ， 協 助 辦 理 大 型 車 拖 吊 作 業 。 大 型 車 若 於 國 道 上 故 障 需

拖 吊 時 ， 在 不 妨 礙 交 通 情 形 下 （ 如 ： 停 於 路 肩 ） ， 於 規 定 期 限 內 可 由 駕 駛 人 或 車 主 自

行 召 來 拖 救 廠 商 執 行 拖 吊 ， 若 係 發 生 事 故 或 故 障 車 輛 妨 害 交 通 須 強 制 排 除 時 ， 則 由 現

場 處 理 之 員 警 立 即 通 知 拖 救 廠 商 執 行 拖 吊 事 宜 ； 拖 救 廠 商 於 接 獲 高 公 局 交 控 中 心 通 知

後 ， 應 於 三 十 分 鐘 內 派 遣 拖 救 車 輛 到 達 指 定 地 點 ， 其 各 項 服 務 作 業 均 應 先 徵 得 車 主 或

駕 駛 人 同 意 後 辦 理 ， 但 故 障 車 輛 對 交 通 有 立 即 妨 害 者 或 車 主 或 駕 駛 人 因 故 無 法 確 認

時 ， 現 場 員 警 應 予 指 揮 排 除 並 拖 吊 至 指 定 停 放 地 點 。 至 拖 吊 費 率 標 準 ， 據 高 公 局 表 示 ，

囿 於 大 型 車 ( 尤 其 為 大 貨 車 ) 車 種 （ 噸 數 ） 不 一 ， 所 載 運 物 品 種 類 眾 多 ， 如 ： 散 裝 物 、

貨 櫃 、 各 種 機 具 、 建 材 、 工 業 原 料 、 槽 裝 液 、 氣 體 等 ， 遇 有 故 障 或 事 故 發 生 時 ， 拖 吊

作 業 型 態 較 小 型 車 繁 雜 甚 多 ， 所 需 支 援 現 場 作 業 特 種 機 具 與 人 力 需 視 現 場 狀 況 而 定 ，

無 法 事 前 準 確 估 計 ， 爰 該 局 目 前 僅 就 小 型 車 訂 有 「 拖 救 費 」 及 「 事 故 現 場 作 業 費 」 等

費 率 標 準 ， 大 型 車 則 由 拖 吊 廠 商 與 車 主 （ 駕 駛 ） 依 現 場 實 況 自 行 議 價 ， 尚 無 訂 定 相 關

費 率 標 準 ； 該 局 雖 已 多 次 邀 集 貨 運 、 貨 櫃 公 會 、 拖 吊 業 者 及 相 關 單 位 開 會 研 商 ， 惟 對

於 費 率 標 準 仍 難 取 得 共 識 。  

查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「 警 政 統 計 年 報 」 有 關 國 道 A1 類 交 通 事 故 （ 按 指 ： 人 員 當 場 死

亡 或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死 亡 ） 車 種 別 統 計 資 料 ： 九 十 年 大 型 車 輛 （ 大 客 車 、 大 貨 車 及 聯 結

車 ） 計 發 生 二 十 八 件 事 故 ， 占 各 類 車 輛 事 故 總 件 數 之 30.43% ； 九 十 一 年 大 型 車 輛 計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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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二 十 五 件 事 故 ， 占 各 類 車 輛 事 故 總 件 數 之 43.10% ； 九 十 二 年 大 型 車 輛 計 發 生 二 十 二

件 事 故 ， 占 各 類 車 輛 事 故 總 件 數 之 24.72% 。 亦 即 每 年 高 速 公 路 A1 類 交 通 事 故 中 ， 帄

均 約 有 三 成 係 由 大 型 車 輛 所 肇 致 ， 倘 再 加 計 其 他 類 事 故 或 故 障 事 件 ， 當 非 僅 於 此 。  
按 大 型 車 輛 之 體 積 、 噸 位 及 馬 力 等 ， 與 一 般 小 型 車 輛 差 距 懸 殊 ， 一 旦 於 高 速 公 路

發 生 交 通 事 故 ， 所 造 成 之 人 員 傷 亡 及 車 輛 損 壞 程 度 ， 將 遠 較 一 般 交 通 事 故 嚴 重 ， 倘 無

法 及 時 拖 吊 排 除 ， 對 於 區 域 路 段 之 交 通 影 響 甚 鉅 ； 然 交 通 部 暨 所 屬 高 公 局 ， 卻 未 積 極

正 視 大 型 車 輛 於 高 速 公 路 之 高 肇 事 率 ， 迄 未 訂 定 大 型 車 輛 相 關 拖 吊 （ 救 ） 費 率 標 準 ，

導 致 收 費 爭 議 不 斷 ， 延 宕 事 故 排 除 時 效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國 道 公 路 警 察 局 舉 發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之 態 度 與 技 巧 不 當 ， 導

致 民 眾 申 訴 或 經 異 議 而 裁 定 免 罰 之 比 率 逐 年 升 高 ； 交 通 部 為 公 路 行 政 管 轄 權 責 劃 分 之

便 ， 概 將 國 道 新 建 工 程 局 主 辦 新 闢 完 成 之 東 西 向 聯 絡 道 路 ， 全 數 編 定 為 國 道 高 速 公 路 ，

不 符 現 行 法 令 、 公 路 設 計 規 範 及 用 路 人 期 望 ， 且 未 依 車 種 及 違 規 嚴 重 程 度 ， 訂 定 高 速 公

路 超 速 分 級 裁 罰 標 準 ， 對 於 大 型 事 故 車 輛 之 拖 吊 及 散 落 物 清 理 ， 迄 未 訂 定 相 關 費 率 標

準 。 ， 核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督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

改 進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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